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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意見書 

 

本會是香港政府華員會屬下的社會保障助理分會。現時社會保障助理職系員工

有七成以上為本會會員。社會福利署﹝社署﹞屬下的社會保障科負責向市民提供社會

保障服務，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高齡津貼(生果金)、傷殘津貼、學前資助

等，同時並需負責暴力及執法傷亡賠償及交通意外傷亡援助的運作，在香港發生災難

事件時，亦須即時向災民提供緊急救濟服務。 

 

香港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是一項不需供款的社會保障計劃，但所有申請人必須

通過資產及入息審查，並須符合居港年期的規定。所有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申請均由

本職系員工負責。本意見書將集中以前線員工的視界向公眾介紹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

數(社援指數)的檢討機制及酌情豁免居港規定機制的運作對現時提供服務的影響。 

 

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數 

一般而言，綜援金由以下三個部份組成： 

(甲) 供受助人應付基本及一般需要，如食品、電力與燃氣、衣履及交通的

標準金額； 

(乙) 就單親和長期受助人的特別需要而發放的補助金；及 

(丙) 由於年老、傷殘、就學、住屋及其他家庭特別情況而引致的特別需要

所發放的特別津貼，例如租金、水費及排污費、就學費用、特別膳食、康

復及外科用具等。 

 

標準金額及補助金會按社援指數的變動而定期調整，以跟上價格的變動。

特別津貼大多按實際支出支付，部分則定有最高限額，社署會因應價格的變動，

不時檢討和調整所定的限額。社援指數（前稱公共援助物價指數）是於一九七二

年首次編製。指數的權數，即各商品和服務的相對重要性，乃參照當時反映低開

支住戶開支模式的修訂消費物價指數的權數而編算。及至社署聯同統計處進行一

九七四／七五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將公援住戶首次納入調查範圍內，他們的開

支模式亦因而得以確立，並用作編算指數的權數系統。此後，權數便按每五年進

行一次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的結果而重訂。 

 

由於每五年進行一次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結果只是重訂權數系統，而非就

社會的變更及生活變化而重訂社援指數所包含的基本商品，社援指數的變動往往

與綜援受助人的認知產生落差，而前線同工則時常被公眾詬病為不食人間煙火；

同時，過度複雜的特別津貼安排，容易被個別綜援受助人濫用，在另一方面，真

正有需要的綜援受助人卻有可能因系统太複雜而未能成功申請。如果現時系统能

與時並進，更頻密地按社會的變化而將綜援受助人的認可需要列入標準金額，同

一時間，減少種類繁多的特別津貼，將可使綜援受助人得到相對公平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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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情豁免居港規定機制 

由 2004 年 1 月 1日起，申請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人士需符合居港 7年

及連績居港一年的規定，否則申請會被拒絕，如有特殊情况，社會福利署署長可

行使酌情權，豁免以上居港規定。所有地區高級社會保障主任獲社署署長轉授是

項酌情權。 

 

社署雖然制定了一套關於豁免居港規定酌情權的指引，而本分會亦認為有

關指引頗清晰及傾向寬鬆‧若然地區高級社會保障主任跟從指引審批，相信大部

份申請人可獲豁免居港規定‧但因酌情權由不同人士行使，本分會不時收到前線

職員投訴不同地區高級社會保障主任在行使酌情權時有不同的標準，可能為了加

強社署把關工作(gate keeping)，於是攔截豁免居港規定酌情權的申請‧因此，

前線職員容易受壓，以致不能完全遵循指引辦事，沒有把有關個案上呈地區高級

社會保障主任‧若申請人投訴社署，前線人員便會首當其衝，成為箭靶，承受議

員，公眾及傳媒的責難。本分會曾向部門建議以一個常行委員會的型式代替現時

各行其是的方法，以避免在行使酌情權時有寬緊不一的問題。 

 

到目前為止，前線員工只能根據以往一些並不完整的個案先例去處理豁免

居港規定酌情權個案，實際上是各區各自理解及各自處理。同時，為提供足夠資

料及理據呈請地區高級社會保障主任行使酌情權，有關個案無可避免需要較多的

工序及資料，但礙於現時各社會保障辦事處均有人手短缺情况，額外的工作已超

越員工所能負擔的極限，因此處理此類申請時有所延誤實在難以避免。 

 

社會保障服務長期被詬病未能滿足社會的期望，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公眾

與社署對現時香港社會保障角色的認知上存在不同的理解，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

功能由最初只是提供基本生活的温飽需要而過渡至目前涵蓋生活面極廣的計劃，

甚至有部份人士認為是這是一種社會投資。當申請人認為領取綜援是公民權利而

社署內部指引仍強調綜援只是社會最後的安全網時，衝突由此而生。我們呼籲社

署在推行綜援政策的理念上，應積極與公眾溝通，達至共識，以免公眾的期望與

執行的政策產生巨大落差。社會福利署應有責任針對社會的轉變而向前線員工發

出合適的工作指引，俾使能在保障公帑運用得宜之餘，亦能公平對待每一受助者。 

 

作為提供社會保障服務的員工，我們有責任依據部門所頒發的工作指引向

公眾提供服務，希望社會各界人士明瞭現時社會保障前線員工的困難及支持我們

的工作，同時，亦請各界人士向社會福利署當局提出關於如何改善審批綜援的意

見，協助成立一個獲公眾認受的社會保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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